
世纪之交以来的 10 多年里， 耳闻目睹的城市

“旧貌”变“新颜”，多半是“旧城改造”工程，而少有

“旧城修缮”项目，甚至连“修缮”说法都十分罕见。究

其原因，旧城改造———主要是将旧城“夷为平地”、拆

掉重建，毕竟是平地起高楼，建筑面积“凭空”增加，

开发商有钱赚的同时， 那些玻璃幕墙的新楼和宽敞

笔直的马路，又仿佛是政绩“写照”。

不少城市的“旧城改造”中，若遇一两座建筑属

文物保护对象，稍好一点的做法，便是将其“孤立”起

来，变成一片新房中的“旧牌坊”；比较恶劣的做法，

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殊不知这旧城“改造”好

唱，旧城“修缮”难和的局面，恰好是对城市文化生态

的破坏，也是对城市资源的一种浪费。正如前些年新

闻媒体所报道的“浙江定海古城被夷为平地，北京相

当一批四合院被拆毁， 桂林又有玻璃幕墙取代过街

楼”等，其实就提出我们该如何看待城市生态环境的

问题。

一、文化多样：城市文化生态保护
的紧迫态势与区域特征

凡是到过发达国家的人均有这样的体会： 那里

的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 可整个城市还是古老

建筑为主，只不过建筑内设施现代化，让住老房子的

人也能享受现代文明。 这样的城市往往因人文资源

的丰厚，使得旅游业长盛不衰。

同样， 在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古城丽江游

览，不但可以欣赏到美仑美奂的成片古建筑街区，更

可领略到古朴、自然的民俗风情。丽江古城内有数不

清的纵横街道，街的两侧小巷诿迤，拐进去，小道羊

肠， 走不完的弯与曲； 星罗棋布的院落门户家家洞

开，院内一个个不起眼的小门口，经常可以看到坐着

一位纳西族老太太，身后的门像山洞一样深幽幽的，

但跟着老太太朝里走，一阵曲径通幽，忽然进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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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明媚的花园，堂堂正正的“三房一照壁”；庭院的

花盆里盛开着牡丹、山茶、玫瑰，漂亮的黄犬懒洋洋

地躺在门口[1]。 这一切，展示的都是原汁原味的古文

化生态场景。

然而， 对古建筑的文化生态保护得如此好的范

例在现今的城市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却廖若晨星，倒

是人为毁坏古建筑、制造空壳古董的现象愈演愈烈。

有的城市为使土地升值， 不惜在历史文化遗产密集

的区域进行房地产开发； 有的为满足现代城市中高

速、便捷的交通需要，改变历史城市的格局和风貌，

甚至拆除或迁移文物古迹； 有人用现代城市规划目

光衡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古迹， 在改造中改变文物建

筑的周边环境，使之成为孤立的陈列品；还有一些地

方在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区域建设时， 没有先期进

行必要的考古发掘，导致永久性的失误……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是一座城市品格的象

征。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结构，尤其是

像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杭州、重庆这样的名

城，更是以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生态”要素来形成明

确的城市风范，从而孕育了千百年的城市人文精神。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以集约式的城镇化与创建

大都市文化为基本目标的地区与城市， 必须面对一

个新的课题： 如何保护好一个区域之所以为区域的

文化形态？如何保存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营造适合

本区域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大搞城建、大兴土木，值得

注意的是，在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不少有价值的东

西正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变成瓦砾， 一大批用现代材

料工艺堆砌起来的“假古董”、仿古建筑群招摇过市；

大批古镇、老街、民居、村落被“重新”整修得失去了

原有的文化韵味。 人们越来越担心本应造福子孙的

“城市化进程”， 会蜕变成毁坏历史文化积淀与遗产

的短视之举。

“文化生态”是一个结构性的存在，它包含了许

多必不可少的区域性文化要素。正是因为有了“文化

生态”，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张家界、九寨沟、黄

山、泰山才会成为它们的现时形态。“文化生态”既表

现为一个明确的“空间关系”，如江、河 、湖、海、山、

川、林木、建筑以及空间的内容和比例，是“即时”的；

但同时，“文化生态” 又表现为一种顺时序积淀而成

的时间进程———如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杭州，至少

作为大都市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积淀。

城市里自然生态的山山水水， 都是这种积淀而

成的城市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结晶：它在物质上

是体现为自然山水与建筑人居景观的结晶； 但在精

神上，它是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人文结晶，犹如北京、

西安的城市生态， 是由上古与中古文化积蕴起来的

一种宝贵的结晶一样。 看不到作为时间进程的历史

人文积淀， 只认为这是自然的山水人居关系因而可

以任意挪动变化， 是要为此付出无可挽回的牺牲与

代价的。 想一想， 像杭州西湖这样一个具有得天独

厚、独一无二文化资源的所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

竟会如此艰难， 联想到大运河拱墅段历史文化遗迹

的被破坏， 再想到如湖南张家界等著名风景点被黄

牌警告，都使我们必须正视“文化生态”保护问题。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往往滞后于发

展实际，有很多规划屈从于现实需要，没有起到规划

应有的引导、开启、牵引现实的功效。 致使不少城市

在规划出台前振振有辞， 而一旦出台却引来诸多非

议。在很多城市规划中只注重功能性，而忽略其间应

有的文化含量；只把眼睛盯着建筑、道路、人居、交

通、广场、商贸等城市的物质结构，而忽略了文化生

态、人文精神含量、历史文化内涵等城市文化内容[2]。

因此， 我国的城市规划如果不从功能性规划上升为

人文型规划， 极易导致各地多年形成的城市文化特

色丧失殆尽，从南到北千城一面，那时我们将愧对后

人。 同时，城市的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历史文

化遗产一旦毁损，传统风格一旦变异，人居环境一旦

破坏，都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

无数的历史教训告诫世人， 历史文化遗产是民

族精神的载体，我们无权毁坏它，我们只是后人委托

的文化遗产保管人。我们必须保护有形的建筑，更要

保护与古建筑相伴相依了千百年、 有着鲜活生命活

力的文化生态。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

曾经说过：历史名城“不属于我们这代人，我们只是

看护人，必须将它们完好地交给后代”，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谨慎的文化“有机更新论”。为了把单一的“功

能性规划”引向综合性“人文型规划”，在今后的城市

规划中，除了城市规划的专业人士之外，还应该多吸

收历史学家、人文与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们参与。

二、文化自觉：城市文化生态保护
的理论辨析与实践策略

20 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生态(ecology)概念愈
来愈熟悉， 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有相当程度的了

解。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处理现实问

题，采用科学认识生态学的途径或科学的生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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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生态化”，使社会文化的各个

领域具有明显的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文明正成为一

股新的世界潮流。 然而，人们对文化生态的含义，尤

其是对文化生态保护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似乎

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一种历史过程的动
态积淀， 是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生存方式和区域现

实人文状况的反映， 它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生态环境

和历史文化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关系。 文化生

态的保护与优化，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多样性

状态与格局。对人类而言，如同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

态平衡一样极其重要，必不可少。一个物种的灭绝是

非常重大的损失， 一种文化及其表达方式的灭绝同

样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文化多样性保护涉及空间、

时间和文化等多种因素， 注重文化生态的异质化选

择、可持续发展以及保育机制的形成。

我国城市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刚刚起步， 保护工

作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管理亟待完善， 城市文化生态

保护与更新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因

此，理论工作的前端任务是：明确物质性与非物质性

文化的形态多样化属于“显性”问题，关键在于“保

护”与“更新”，而诸多文化形态内部之间还有一种

“隐性”的博弈与共生关系，关键在于“平衡”与“改

善”；前者主要是处理新旧关系，而后者聚焦于良性

态势的保持。

从世界范围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导

致西方经济强势国家的文化全球化———亦即文化西

方化———的危机日益尖锐。 正是认识到这一危及人

类的文化情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新
世纪的第一年，发出《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
versal Declaration Cultural Diversity，2001 年 11 月 ）
及其《行动计划》，强调要从文化多样性的实际树立

文化多元化观念，因为“捍卫文化多样性是伦理方面

的迫切需要，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它要求

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特别是尊重少数人

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各种权利”；重申“文化多样性是

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

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应当从当代人和子

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强调“文化多

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 它是发展的源泉之

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

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认为尊

重文化多样化是人类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

由；并在这个认识的高度上，对“越来越受到破坏威

胁”的世界各民族文化和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公约。《宣言》首

次将保护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提升到

国际社会应接受的基本伦理准则高度， 有史以来第

一次承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指出各

社会群体和社会均有创造、 传播自己的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的基本权利。《宣言》及其相关的“行动计划要

点”的发表，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文化界对文化多样

性、现代文明与“文化冲突”的普遍关注。世界各国也

相信， 一个在文化表现上更丰富多彩的世界对所有

的民族都更为有益。

在此基础上，五大洲各国政府再接再厉，终于把

上述仅具道义约束力的《宣言》变成了一份法律约束

力更强的《公约》，表达了世界各国愿为此采取有效

政策措施的共同意愿。 2005年 10月，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其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 《保护和促进文

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该公约最根本的意义在于

强调各国的文化主权平等， 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

的一项基本特性， 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

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

文化多样性创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它使人类

有了更多的选择， 得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形成价值

观，并因此成为各社区、各民族和各国可持续发展的

一股主要推动力。此外，《公约》还肯定了当文化多样

性受到威胁的时候， 各民族国家有采取政策手段对

其进行防范的主权权利。 该《公约》为促进中国对外

文化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法律依据。 今天的国际关系

中竞争的性质是很强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人类

许多自古以来各自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面临窘境。

因为经济实力弱小，一些国家的文化特征、价值观、

生活的意义乃至整个生活方式也陷入危机。 全人类

的文化多样性状态正在恶化。 这样的现实引起了包

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警觉。

文化是“包括生活方式、共处的方式、价值观体

系，传统和信仰”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与保护，除了这

些外在的“公约性”规范，还应该在文化生态系统内

部做文章。 马克思的唯物实践观与唯物辩证法告诉

我们：改变世界、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的过程中，

事物的内因才是主要的，外因需借助内因发挥作用。

所以， 如何保持与发挥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活力与

创造性、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良性生成，才是文化生态

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特别强调城市多重文化的

流动、融合和协调 [3]，从尊重生命存在和维护族群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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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高度， 努力确立和保障人的多元选择和全面发

展。

良好的文化生态，是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

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文化生态保护旨在

通过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使我们历史悠久、

博大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获得积极的、更富于建

设性的保护和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

都是为了维护文化的多样化，二者的关系是：文化生

态保护是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既要保

护文化遗产本身，同时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的作用，

采取措施复建或营造一个文化遗产生存的良好环

境，使文化遗产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从文化遗产保

护到文化生态保护，是我们认识的一次深化，是对实

现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更具战略意义的根本之道。 站

在这个高度上， 重新来检视我们对于文化和文化遗

产保护的种种提法和做法，应当会有新的认识。

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发展， 是文化生态保护必

须同时面对的两个方面。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

“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多个文件

中，始终十分注意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文化发展之

间的关系。 2003年 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公约》中，在严格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之后

提出：“……多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 与自

然界的自然关系和历史条件中的变化， 不断地被创

造，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

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 从而促进了文化多

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段话强调了随着自然和社

会的条件变化，使代代相传的非物质遗产，为求得与

时代的相适应，在创新中不断被创造出来，从而促进

了文化的多样化和证明人类的创造力。

由此可知，文化生态保护面临着的两重任务：其

一，通过改善生态环境，使文化遗产得以世代相传，

让传统文化得到较好的保全；其二，通过优化生态环

境，使在客观环境和历史条件变化之后，代代相传的

文化遗产仍然能够通过创新获得新生命， 促进文化

的多样性，使整体的文化获得更新的发展。传承和创

新，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是文化生态保护的题中之

义，也是文化发展的双翼。当然，“创新”必须慎重，借

“创新”之名牟利从而造成对文化和文化遗产的重新

破坏，这是应当警惕和避免的。通过创新而赋予某种

几欲消失的文化遗产以新的生命， 不是决不可为和

毫无作为的 [4]。 从文化的传承，走向文化的创新，不

仅是对永远处在变迁之中的客观环境的回应， 也是

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三、文化改善：文化生态和谐的人类
学视域与族群正义

城市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复合生态系统， 文化

变量是城市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个城市状况的

优劣，既包含物质系统的合理程度，也包括精神、心

理、情感等文化意义上对人的关怀程度。因此城市的

文化生态状况关系到是否能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

求，是否能使人获得文化气氛、艺术熏陶。 从文化哲

学的学理上说，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为文化

所创造；正所谓“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就此

意义而论，文化濡化了人，文化也铸就了人的信仰世

界。当前，文化的兴衰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

重要标志，在综合国力上单纯以经济、军事力量等硬

实力为评价标准的时代已经不在。

文化生态的平衡与改善，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

文化多样性状态与格局。 良性的文化生态格局的形

成， 既有外在的多样化又有内在的包容性，“和而不

同”与“兼容并包”并蓄。 当前，我们尤其要防止借保

护文化多样性之口行毁坏人文生态之实， 降低人类

精神文化的品质。 城市的人文精神是城市文化的内

核，要让更多的市民理解这种人文精神。

城市文化生态不仅包括建筑、道路、人居、交通、

广场、商贸等物质结构，同时它也包括人文精神、历

史文化的内容，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产

业与发展。 很多城市过于注重物质利益而忽视城市

精神。 一些城市热衷于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标

志性建筑”的数量，实际上是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

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

色；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效果；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

标，这是对文化认知肤浅和对城市发展迷茫的表现。

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良性文化生

态，应该立足于当今时代，参照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

生态平衡办法与衡量标准，突显作为“文化”核心的

人的精神、人的内涵、人人关系与人物关系方面的质

量与进化，不是仅仅描述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而

是透过这些外物研究人自身。 正如儒学大师梁漱溟

所说的：“一种文化决不仅是地理上某空间、 历史上

某时期的那一大堆东西， 其中必然还蕴含着一种意

义或精神，这种无形的存在便是人类文化的精髓，是

维系一个民族成为统一而不破灭的群体所必需的内

在纽带。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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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全方位浸染已是

在所难免。作为唯一的时代神话与强势逻辑，消费不

仅用性、梦想和暴力等等满足人们的欲望，还用世俗

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并将它们纳入市场范畴。市

场成为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 它以世俗

化的方式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的原有意义和价

值[5]。 俗滥的电视剧与小报文化成为社会公众的宠

儿，大众流行艺术以“娱乐”的方式承担了精神宣泄

与慰藉的功能， 而严肃高雅文艺的作用反而受到冷

落；曾经边缘的大众文化已占据中心，取代往日的精

英文化并引领着文化时尚， 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

性转向。 同时，传统规范文化的中断、民间草根文化

的芜杂与国家主流文化的僵硬， 均不利于民族文化

的思想化生与审美创新。

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

同，尽乃弃矣。”这段话启发我们，只有和谐与多样的

统一，才能造成万物的繁荣，而“以同裨同”、千篇一

律，只会造成事物的凋敝。和谐的生成，通过“以他平

他”即事物的相生相克、互相补充才能求得平衡，而

任何平衡的打破，则会造成秕稗的疯长，破坏生态。

我国的社会文化现状喜忧参半，并不乐观。由于目前

的文化传播体制尚未形成多元而和谐的内在机制，

严肃高雅的作品还没有形成足以与流行文化相抗衡

和引导的机能，二者常常处于抵触或者合流的状态；

流行文艺中的媚俗甚至恶俗之气昭然若揭， 在客观

上搅乱了人们的伦理视听、踏越了价值底线，很大程

度上造成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失衡。

对于国民精神日趋世俗化的中华民族来说，在

世俗娱乐之外， 尤其需要人文精神的熏陶与终极关

怀的提升。可惜行政部门的管理常常顾此失彼，一些

“人文精英”放弃自己的责任，投入与世沉浮的时流

中， 而适合当代中国人接受的高尚有品位的文化产

品毕竟太少。近年来，一些关于各种各样艺人与大众

文化的炒作明显地趋于低俗化， 对人类共享的公共

伦理与审美空间造成毁坏。 譬如香港艺人的 “艳照

门”事件，被众多媒体滥炒，而道德的因素早已被消

解。 这件事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面前造成的影

响却并非“娱乐”新闻那么简单，造成的社会示范作

用非同一般，其善恶导向更是不容小觑。 因此，制衡

并引导大众流行文化， 创造一个健康社会的文化生

态平衡环境，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认为：当代文

化发展的关键是寻求文化生态平衡， 发展时代要在

雄辩的文艺和亲和的文艺之间寻找平衡， 消费时代

要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平衡， 全球化时

代要在英美文化的影响和保护传统文艺之间寻找平

衡。王蒙先生提醒人们，现在的文艺创作表面上很繁

荣，甚至处于一种作品泛滥、作品爆炸的状态，但精

品同时也被淹没了。王蒙呼吁“不要让曲艺被泛滥的

传媒包装掩盖”[6]。

处于现代性悖论与社会大转型中的文化生态系

统是矛盾和脆弱的。当前，我国城市文化发展中主要

存在四重矛盾： 一是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人文性的

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 二是官方性的国家文化与民

间性的草根文化之间的矛盾； 三是开放性的海洋文

化与封闭性的内陆文化之间的矛盾； 四是不同的文

化群落在城市间杂糅共生所形成的文化隔阂乃至冲

突， 特别是如何理性对待亚文化群落在城市空间生

存的合法性问题。这四重矛盾紧密纠结在一起，对当

今城市文化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影响着人们

对本区域文化发展的态度以及人群之间的和谐相

处。承认当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乃至杂多性，为不同

文化群落间的沟通创造机会， 而不是以现代乌托邦

想象的立场激化文化冲突，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在

多元文化的现代城市生活中， 任何试图缓解文化冲

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脱离对主体性的承认， 我们需要

努力构建一个不同文化群落更好地共同生存的空

间，一个既相互差异又彼此平等的交互空间。

改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社会确立了以市场经济
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大众文化在体制默许及

市场笼罩下迅速崛起， 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大

潮中渐成强势， 取代精英文化的支配地位并以快感

美学的时尚趣味影响着广大民众。然而，遵循消费逻

辑， 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却加剧了急功近利的

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

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 失却了审美精神与人

文理想制衡的文化权利是可怕的， 文化陷入经济单

边主义和商业实用主义是危险的。 这种可怕的背后

是非人化与物化， 这种危险的内里隐藏着自我的失

落和意义的虚无 [7]。 如果不加分辨地任由文化经济

化、艺术商业化，文化一味“化” 钱，艺术止于“养”

眼，艺术堕落为只满足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养”

眼、甚至“闹”心，将后患无穷。 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素

质“化”高、靠艺术把人的境界“养”高，才能靠高素

质、高境界的人，去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

觉[8]，将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与创新领域的总目标。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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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坐标，我们“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既尊重差异、 包容多

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努力在

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团结不同阶层、不

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9]。

世纪之交以来， 消费逻辑走强后的文化发展积

弊日重，社会伦理效果不良，公民素质、媒介素养亟

待提高。 外在的经济高增长与内在的人文低品质严

重阻碍了新型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 资本逻辑的专

横与现代科技的偏执导致了消费主义的加剧和经济

理性的扩张， 而审美文化的娱乐化在成功收割笑声

后直接导致人文智力的大幅度下降， 并不断踏越公

共伦理的底线， 造成社会大众道德的相对化甚至虚

无化，活命哲学潜流涌动。 当代城市文化的发展，离

不开人文理想与伦理关怀维度的监督和规范， 这对

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人”与当代思想精

英“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有积极意

义。同时，城市发展能否为寻求文化认同的社群留下

生长空间， 如何让传统文化实质地进入城市公共生

活，是当代城市发展与文脉接续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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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rvation of Urban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U Shou-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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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has great effects on the all a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man an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environment and patterns. The highly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ince the renovation and opening-up and the large sca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have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s and the loss of the city’s cultural featur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needs to
retrospect and draw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its ow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to investigate and seek
suitable protective measures.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volves various elements such as space, time
and culture and emphasizes the selection of qualitativ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mechanisms.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y of urban cultures； continuat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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